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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聋哑妈妈未婚生育

将儿子“送” 人

2012年5月9日， 18岁的聋哑女孩小婕未

婚先孕， 在上海杨浦一家医院生下了儿子昊

昊。 天生残疾， 文化程度不高， 靠着打零工

维持生计的小婕显然无力抚养孩子。

在昊昊出生的第三天， 小婕通过聋哑人

朋友圈， 将他送给了上海市一对无子女的聋

哑夫妻———毛大姐和谢大哥夫妇抚养。

为了明确自己把儿子“送” 给毛大姐夫

妻俩抚养的意愿， 2012年5月26日， 小婕写

下了一份 《关于请求他人领养孩子的申请》。

这份手写的 《申请》 中， 小婕写道： “本人

因非婚怀孕生子， 对孩子的生父无法确认，

且因本人无固定工作， 没有稳定的收入来

源， 确实无抚养孩子的经济能力， 因此决定

放弃孩子的抚养权利。 现有毛大姐夫妇因没

有孩子， 他们有经济能力抚养孩子， 愿意领

养本人所生之子， 且在本人生产过程中承担

了一切费用， 经双方协商， 本人愿意将孩子

交给他们领养， 特此申请。”

2016年3月17日， 小婕再次写下送养报

告： “几年来， 孩子在他领养父母精心抚育

下健康成长， 活泼可爱， 从而有了一个完全

的归宿， 实现了我作为一个母亲的心愿。”

“这一送养， 完全是我本人真心自愿， 不存

在任何纠葛。”

悉心养育11年

未获监护权带来诸多不便

“你确定要放弃昊昊的监护权吗？” “我

放弃。”

“同意毛大姐夫妇担任昊昊监护人？”

“同意。”

法庭上， 面对法官的询问， 身材瘦小的

小婕用手语再次表态： 与此前一致， 认为自

己长期在外地生活， 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

入， 不具有抚养昊昊的能力， 对昊昊也没有

感情， 并没有监护意愿。

记者注意到， 整个庭审过程中， 坐在对

面的小婕的眼神几乎没有过多在昊昊身上停

留。 “申请撤销小婕对昊昊的监护权， 变更

毛大姐夫妇为昊昊监护人。” 与小婕截然相

反， 法庭上， 申请人毛大姐夫妇则表达了强

烈的监护意愿。

从出生3天到11岁， 多年来， 毛大姐夫

妇对昊昊视如己出， 尽心尽力抚养照顾长

大， 却因各种原因一直无法办理正式的收养

手续， 甚至差点影响昊昊上学。

“眼看昊昊到了上学年纪， 为了能让昊

昊在上海读书， 2016年至2018年间， 毛大姐夫

妇一次又一次带着昊昊前往亲生母亲小婕的老

家山西， 沟通相关事宜， 但一直未果。” 法官

组织的庭前谈话中， 代理律师道出了申请人的

诸多无奈。 直到将近10岁时， 在现住地居委、

街道、 教育局等多方努力下， 昊昊才顺利进入

虹口某小学就读。

毛大姐坦言， 在昊昊成长过程中， 需要办

理各类手续， 由于自己不是法定监护人， 也造

成了诸多不便， 因此想通过法律流程获得监护

权。 “我们希望获得监护权， 想为昊昊肩负起

家长的责任。” 谢大哥表示。

养父母VS生母

监护权该何去何从？

一边是养育了昊昊11年的毛大姐夫妇， 一

边是并无监护意愿的亲生母亲， 谁才是更适合

昊昊的监护人？

“为未成年人指定监护人应当从未成年人

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 切实保护好未成年人的

合法权益， 且应当结合其年龄和智力状况， 尊

重其真实意愿。” 在虹口区法院专门接待未成

年人的多功能室里， 曹艳梅法官单独询问了昊

昊的意愿。

聊天中， 昊昊毫不掩饰地说：“我愿意和我

现在的爸爸妈妈（毛大姐夫妇）生活在一起，让

他们成为我的监护人。”当被问到妈妈和外公外

婆时，昊昊说：“妈妈从出生就没怎么管过我，我

和她没什么感情。 ”“外公外婆对我的生活并不

关心，从来没有到上海看过我。 ”

“虽然民法典中有相关规定， 但在司法实

践中， 我们对于未成年人监护权变更仍需谨慎

适用。” 曹艳梅坦言。

除了毛大姐夫妇， 还有没有其他可靠的顺

位监护人？ 亲生母亲没有监护意愿， 父亲及祖

父母不详， 那么， 外祖父母是否可以？ 记者了

解到， 围绕变更监护权可能涉及的问题， 法院

不仅多次召集庭前谈话， 还委托社工， 做了不

少案外工作。

法庭上， 上海市虹口区一居委会出具的一

份 《关于昊昊情况的说明》 中表示： “毛、 谢

夫妇两人尽心地对昊昊进行照顾……为了有利

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以及维护未成年人的合

法权益， 居委会认为昊昊由毛大姐夫妇监护较

为合适。”

与此同时， 法院还委托上海市阳光社区青

少年事务中心社工开展了第三方家事调查。 青

少年事务社工通过走访实际居住地， 面谈及观

察昊昊生活状态等方式， 从家庭环境、 抚养能

力、 亲子关系、 未成年人意愿等方面展开调

查。 “昊昊对毛大姐的照料很认可， 形容家庭

是幸福、 温暖的。” 报告显示， 昊昊希望未来

和毛大姐夫妇一起居住生活直到成年， 并愿意

申请人夫妇申请变更为他的监护人。

法院： 准许申请

变更申请人担任监护人

“关于未成年人监护人的指定， 我们一直

坚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从有利于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发展以及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出发， 充分尊重未成年人自身意愿， 结合案件

实际， 合法、 合情、 合理进行确认。” 曹艳梅

告诉记者。

法院审理认为， 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体系应

以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基本目标， 以儿童最大

利益原则为基本原则。 根据法律规定， 父母是

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 在父母不具备民事主体

资格或者丧失监护能力情况下， 才考虑由其他

主体按相应范围和顺序担任监护人。

本案中， 被监护人昊昊自出生即生活在上

海， 其生父不详， 其母小婕长期在外地打临时

工， 不具备履行监护职责的经济条件， 且其自

昊昊出生后即与昊昊长期两地分离， 感情淡

薄， 生活联系较少， 其亦无对昊昊履行监护职

责的监护意愿。 反观两申请人身体健康状况良

好、 经济条件良好， 具有强烈的共同担任昊昊

监护人的意愿， 且昊昊自出生即与两申请人共

同生活， 彼此在生活上和感情上的联系紧密。

昊昊现已年满11周岁， 多次明确表示希望

由两申请人担任其监护人， 该真实意愿应当得

到法律尊重。

根据法律规定， 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具有

严格的范围和顺序。 本案中， 被监护人昊昊的

母亲无监护能力， 其父和祖父母不详， 外祖父

母与昊昊多年来并无联系， 无从确定其监护能

力， 且并无监护意愿， 昊昊本人无兄、 姐， 且

昊昊明确表示愿意两申请人担任其监护人。 法

定顺序在先者并不符合被监护人昊昊本人意

愿， 且并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利益， 则应考虑

顺序在后者。

被监护人昊昊所在地的居委会经审查出具

的书面情况说明表态， 认为昊昊由毛大姐夫妇

监护较为合适。 对该意见， 法院予以采纳。 综

上， 法院认为， 毛大姐夫妇担任监护人最有利

于昊昊最大利益的实现。 最终， 法院准许了两

申请人要求指定其担任昊昊监护人的申请。

记者庭审现场看到， 案件当庭宣判后， 昊

昊对着法官深深鞠了一躬， 轻轻地说了声“谢

谢”。 毛大姐夫妇和小婕也用手语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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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这是一场无声且缓慢的庭审。

因双方当事人都是聋哑人士， 庭

审中的每一句交流， 都要靠法庭现场

手语翻译。

原告席上， 坐着一位身穿彩色条

纹 T 恤的男孩昊昊 ， 是这场庭审真

正的 “主角”。

“你愿意谢爸爸和毛妈妈做你的

监护人吗？” “我愿意。”

“你确定要放弃昊昊的监护权

吗？” “我放弃。”

法庭上， 母与子的一段 “对话”，

揭开了这起监护权纠纷案件背后的故

事。

11 年前， 刚出生 3 天的昊昊被

未婚先孕的残疾人母亲小婕 “送” 给

了上海一对聋哑夫妇。 毛大姐夫妇把

昊昊当亲生儿子悉心养育了 11 年 ，

却始终没有获得监护权， 甚至无法给

昊昊上户籍。 眼看昊昊离中考越来越

近， 奔波多年未果的毛大姐夫妇最终

诉至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申请成

为昊昊的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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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 类似的监护权案并非个案。

记者注意到， 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今

年发布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中， 上海首例为流浪失智人员子女确定监护

人案、 黄某与被申请人万某申请撤销监护人

资格案等均为涉未成年人监护权案。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不断在

完善，体系建设也在逐步健全。但是涉未成年

人监护案件中， 尤其是涉困境儿童的监护案

件中，仍然还存在‘堵点’。 ”在上海市法学会

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副秘书长田相夏看来，未

成年人监护体系建设还需进一步健全。

“比如， 基层组织作为指定监护人‘兜

底’ 的时候， 工作开展起来其实存在困难，

相关配套仍不完善。” 田相夏坦言， 未成年

人监护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比如上述案件

中， 昊昊就存在就学的问题。 “联席会议制

度如何更好发挥作用， 如何完善指定监护实

践操作规范， 构筑完善监护体系， 不让未成

年人监护留白， 仍然值得努力。” 此外， 田

相夏还建议， 需从事前预防和事后对不合格

监护人教育处罚等多方面着力。

据悉， 上海法院将继续在涉未成年人诉

讼乃至整个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中寻找着力

点， 充分运用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机制、

深入推广未成年人保护理念、 不断创新未成

年人保护举措、 全面整合未成年人保护力

量， 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延伸 >>>

建议完善指定监护实践操作规范


